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104.4.21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09.02.26校務會議修訂 

113.02.21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三、臺中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1日中

市教小字第 1100075446號函修正）。 

貳、目的： 

一、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個別

學習成就。  

二、作為教師教學改進及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 

三、協助學生家長瞭解學生在校之學習過程與學習結果，以便家長對學生提供必要的補

救與協助。  

參、評量原則： 

一、本校學生成績評量本適性化、多元化之原則，並兼顧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二、必要時實施診斷性評量及安置性評量。 

肆、評量種類與範圍 

一、本校學生成績評量依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108課綱為領域學習課

程、彈性學習課程日常生活表現) 

二、學習領域評量：由各學習領域(領域學習和彈性學習課程)任課教師依能力指標、學

生的努力程度、進步情形、主動參與及學習成就，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層面進

行評量，並重視各領域學習結果之分析。 

三、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導師參考學生的出缺席情形、獎懲記錄、日常行為表現、團

體活動表現、公共服務及校內外特殊表現來等進行評量。科任教師亦得適時告知導

師學生的日常生活表現事蹟。 

四、本校各領域任課教師應依照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兼顧認知、技能、情意等層面，

共同擬定各領域內之評量項目，並取得跨年級的共識。各領域同年級之教師得決定

每個評量項目佔該領域的比重，並取得同年級跨班的共識。 

伍、評量方式： 

一、領域學習課程評量，分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二種。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以平時評量

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期評量。 

二、定期評量每學期兩次，在全校共同時間實施，日期於學期開始前學校的行事曆中明

訂之，且不得舉辦全年級排名之學業競試。 

三、平時評量的時間、次數與方式由各領域任課教師視需要自行決定。 

四、每次定期學習評量總成績，為定期評量和平時評量成績各占百分之五十。 

五、學期總平均成績，為各學習領域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領域每週學習節數，所得總和



再以每週學習領域總節數除之。 

六、學生畢業總成績之計算方式，依一至六年級每學期學習領域之學期總平均成績，比

重相同平均計算。 

七、任課教師應於課程計劃或教學計劃中表達每項評量項目所採用的評量方式，提經各

領域學習課程小組審查通過後實施，並於學期初以口頭或書面通知等方式向學生及

家長說明之。 

八、學習領域的評量方式： 

(一)學習領域之評量分下列各學習領域辦理：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

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彈性學習課程併入七

大學習領域評量；一至二年級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統

合為生活課程。 

(二)各領域任課教師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依各學習領域內容及活動性

質，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 

(三)彈性學習時數與學習領域相關者，得併入學習領域評量。 

九、日常生活表現的評量方式： 

(一)導師於平日應盡量觀察學生下列各方面之行為表現，並適時記錄之，例如：人

際關係、領導與服從、服務態度、團體集會、做事態度、學習態度、生活習

慣與禮儀、各種校內外特殊事跡等。 

(二)日常生活表現之評量，分下列各款辦理：1.日常行為表現。2.學生出席情形。

3.獎懲。4.團體活動表現。5.公共服務。6.校外特殊表現。 

(三)日常生活表現評量應兼顧文字描述及量化紀錄。量化紀錄由導師依學生日常行

為表現、團體活動表現、公共服務及校外特殊表現，評定本項之基本分數，

並視學生出、缺席情形予以加減分數。                                

陸、評量記錄及運用： 

一、成績評量應依照各學習領域之評量項目來記錄，成績評量紀錄兼顧量化紀錄及文字

描述。 

二、各學習領域之任課教師應於平日盡量採用多元方式來評量學生之各種表現，以做為

各評量項目之評定依據，原始評量資料由任課教師自行記錄與運用。 

三、學生成績評量之平時量化紀錄得依照各領域之評量項目以百分制計之，至學期末則

依下列方式轉換為優、甲、乙、丙、丁五等第方式紀錄： 

(一) 優等：九十分至一百分者。 

(二)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三)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四)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五) 丁等：未滿六十分。 

四、定期評量之實施，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校定期評量試卷編製應訂定命題流程及原則、審查及保密之注意項。（請參照



附件） 

(二)教師編製評量試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出版之試題。 

(三)學校教育人員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試卷之行為，違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五、學生成績評量紀錄，學校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及學生一

次；其紀錄內容應包括日常生活表現評量項目、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量

項目、學習節數、成績等第及文字描述、出勤及獎懲紀錄等。學生(法定代理人或監

護人)如對成績評量紀錄有疑義時，應自收受成績評量紀錄之次日起七日內向學校申

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六、學校為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及畢（修）業事宜，應設學生成績評量審查小組

（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審查小組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校校長兼

任；其他委員由學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教學組長、各年級學年主任及家長會代

表兼之。 

七、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未參加評量者，應於銷假後立即補行評量，並於學期

成績結算前辦理，其補行評量成績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因公、喪、病或不可抗力因素請假者，依實得分數計算，其成績名次若為前三

名或進步獎，則增額，不占班級名次人數。 

（二）因事請假缺考者，其成績如列六十分以下，依實得分數計算，超過六十分，其

超過部分以百分之八十計算。 

八、學生無故缺課後返校就讀者，除該學期缺課成績經准予補行評量者外，其缺課期間

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九、學校學生於學習領域定期評量時，若發生作弊行為，其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個人行為：採計原分數 60%。 

    (二)團體行為：採計原分數 50%。 

    (三)情節重大(累犯、當場不聽規勸…等) :以零分計算。 

十、國民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達

畢業標準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前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 

1.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

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 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畢業總平均成績丙等以上。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小學之學生； 

1.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

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領域學習課程成績：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

體育七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

上。 

十一、學生成績評量結果及紀錄，為維護學生權益，應予保密，非經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或其本人之同意，學校不得提供作為非教育之用。 

十二、特殊教育班及其他個別特殊狀況學生之成績評量，學校得彈性調整其評量方式。 

十三、國民小學學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之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之基準

者，學校應施以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學生日常生活表現需予協助者，學校應

依所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相關規定施以輔導，必要時得與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聯

繫，且提供學生改過銷過或功過相抵之機會。 

十四、學生成績之登記及處理應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學校應列入檔案存查並妥善備分

保存。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表冊，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另定之。 

十五、本校學生之成績通知單於每學期末由教務處統一印製後，送各班發送給家長與學

生。 

柒、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家長應依申請計畫實施評量，並得自行決定學生返校參加定期評量，由家長實施之評

量紀錄，應於學期末提供校方進行成績登錄，提供之時間由家長與導師聯繫確認。 

二、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平時評量成績由家長提供，教師就平時評量與定期評量成績，

合併計算學生之學期成績。 

三、不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成績由家長評定。 

捌、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補充修訂之。 

玖、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 

 

 

 

 

 

 

 

 

 

 

 

 

 

 

 

 

 



附件  
一、命題流程圖 

 

 

 

 
 

 

 

二、命題作業流程說明 

序號 項目/期程 注意事項 

1 
命題通知 

（考前約１個月） 

1. 教學組發下命題通知，命題老師應詳閱命題通知上說明，準備命題。 

2. 若命題老師有所變更，請提早通知教學組。 

★評量卷上命題老師之身分應予保密，防止各種可能發生的困擾。 

2 
命題 

（考前約１個月） 

1. 命題時，老師應依教學內容設計命題，坊間出版之試題、考古題，不得直接引用。 

2. 命題時，字體應使用正體字，字體大小及是否加注音符號，須配合學童年段與特殊性

(請勿小於版面 A4 字體 12 之設定)。 

3. 題型應多元，有符號、數字等選項，也有文字書寫。命題內容應兼顧記憶、理解、應

用、分析、評鑑、創造各層面，符應 108課綱素養題型，各單元出題盡量平均。 

4. 命題時之配分需考量題型、學生程度、試題難易，做適當配分。 

5. 命題需有鑑別度，難易度要兼顧，尤應避免全面偏艱澀或太簡單。 

6. 試卷需題意清楚，避免有爭議之題目。 

7. 試卷圖片與字體需清晰，大小適宜；版面清爽，勿過度擁擠。老師命題應注意試題安

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 

3 
審題 

(考前 7-14 天) 

1. 由學年主任或命題老師召集任課老師，召開審題會議。 

2. 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審查，並注意項序、配分、標頭、字體、難易度等，並將試題答

案及批改方式一起討論，去除有爭議的題目。 

3. 審題後立即修正與繳卷，審題之資料應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不得攜出。 

4. 審題後請審題老師於「命題審核表」簽名。參與審題老師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

密之責。 

4 
繳交試題 

(考前 7-14 天) 

1.由命題老師親自將一份空白試題(單面)、命題審核表，於期限內繳至教務處教學組。 

2.繳交過程需注意試題安全防護。 

5 
複閱 

(考前 7-14 天) 

1. 試題交予教學組長、教務主任進行複閱。 

2. 對於有疑慮之試題，應請命題老師修正。基於尊重教師之專業，原則上教務處僅進行

外部條件之複檢。 

★教學組長、教務主任複閱期間，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 

6 
印製 

(考前 3-7 天) 

1. 印製試題時，禁止他人進入印製工作室。 

2. 印製應完全清晰、數量正確。 

3. 印製後，印製不良之考卷應立即以碎紙機銷毀。 

4. 製版原模資料及完印之試卷，應立即交予教務處統一上鎖保管。 

★印製者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 

7 保管 
1.印製後之試卷，教學組長檢查清晰無誤後，須彌封保管。 

2 測驗卷專櫃統一保管，並做好安全措施。 

命題 發卷 印製 複閱 繳交試題 

修正 

審題 收卷 

 

閱卷 

教學 

保管 

補救教學 成績統計及分數應用 



8 
監考 

(考試當日) 

1. 當天早上取出試卷，由各學年代表親至教務處領取。 

2. 考試鐘響取出試卷，提醒學生考場規則。 

3. 考完檢查試卷數是否與考生數相同，清點無誤後，交給閱卷老師。 

4. 命題教師於考試當節巡視任教年級，若學生有疑慮時及時說明。 

9 閱卷 
1. 秉公平公正原則，依審題會議討論批改方式批閱。 

2. 閱卷後，應登記分數並作評量之後續處理。 

10 

成績統計及分

數應用 

(考後 3 天內) 

1. 評量結果提供老師檢核教學過程與方法，做為日後教學計畫之參考。 

2. 評量結果提供老師做為了解學生能力與個別差異的參考。 

3. 命題老師可依評量結果，作為日後命題之參考。 

11 
補救教學 

(考後 7 天內) 

1.對於評量結果不理想、成績丁等之學生，授課教師填報補救教學名單及策略，予以補

救教學。 

2.學校應積極協助弱勢學生提升學習成效，各班補救教學成效不彰者應轉介輔導室，依

教育部所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習扶助實施方案」規定辦理。 

備註：本說明所指「安全防護及保密工作」，說明如下： 

1. 不得將試題(紙本及電子檔，含瑕疵品)任意暴露或置放於他人可以取得之處(例如離開座位時，

務必確認試題電子檔或紙本收好，無外洩之虞；作業時須留意是否有非作業流程相關人士在場)。 

2. 不得將試卷影印或外流，亦不得以任何形式洩露給他人。 

3. 使用個人電腦，應有保密措施，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離開電腦前，應確認試題檔案全部

清除。 

 

 


